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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丰富、写真的艺术表现形式深刻逼视社会生活中的腐败、

走私现象，真实再现了公安刑警与腐败、走私分子作殊死较

量的艰难历程，特别是对刑警队长刘振汉从蒙冤被捕到无罪

释放这一司法过程的冷峻直面，让人们不得不陷入深深的忧

思：在一个刑警队长的冤屈都无法获得公正司法救济与保障

的现有体制框架下，谁又来给予我们这些普通的百姓以真正

的司法公正？ 在剧中，随着侦查工作的逐步深入，当天都市

特大走私案件即将水落石出之时，主持该案侦查工作的刑警

队长刘振汉却因走私案件的幕后“黑手”天都市代市长聂大

海、政法委陆书记等一班腐败官僚的疯狂报复而被构陷。在

聂代市长等人的一再“指示”与“关照”下，刘振汉被天都

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并移送起诉，进而押上庄严的法庭接

受审判，使天都市特大走私案件的侦破一度陷入山重水复的

困境。在批准逮捕、审查起诉、移送起诉、开庭审理等一系

列的司法过程中，检察院与法院都未能在其中的任何一道环

节顶住压力、依法办案，让刘振汉的冤屈得到公正的司法救

济。再后来，刘振汉能够得以“侥幸”免咎而无罪释放、恢

复工作，委实是因为天都市委书记以及中央纪委的反复“过

问”与“关注”，若是按照“正常”的司法程序运作，“可

爱”的刘振汉先生起码得在监狱中度过三个年头！ 艺术源于

生活、反映生活，现实社会中也有诸多惊人相似的例子，河

南省舞钢市八台镇常务副镇长吕净一就是其中较为典型的一



例。刚正不阿的吕净一就曾因为向有关部门反映市委书记李

长河的经济问题，而被李长河陷害，并在李长河的亲手操持

、催办下，舞钢市检察院“遵命”以涉嫌挪用公款、贪污的

堂皇罪名对吕净一提起公诉，而后又在市委书记李长河的“

重要指示”下，舞钢市人民法院审理认定吕净一“贪污罪”

成立，判处有期徒刑一年，身陷囹圄的吕净一，不服一审判

决，提出上诉，但最终未能胜诉。与《黑洞》中的刘振汉相

比，吕净一更为不幸，因为现实中的他从来都未能得到高层

领导和中央纪委的“过问”与“关注”，所以他的冤情也就

一直拖到后来“荣升”为平顶山市政法委书记的李长河“雇

凶报复杀人一案”暴露后，才得以最终昭雪。 至此，我们不

禁要问：为什么司法机关按照“正常”的司法程序进行运作

竟成了罪恶的帮凶？为什么对每一个案件有罪、无罪的确定

都要由与之相去甚远的市长或书记们说了算？当刘振汉、吕

净一因子虚乌有的证据而被逮捕、起诉、一审、二审的时候

，为什么不是我们的检察院或法院在司法的任何一道关口查

明真相、有错必纠，使他们的冤屈得以伸张与昭雪？如果对

每一个案件依法公正地处理都要依赖一个“清官”的诞生，

那么我们宪政构架中的法院与检察院又有什么设置的必要？ 

众所周知，司法公正是维护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闸门，而法

院（检察院）就是那最后一道闸门的守护神。在西方三权制

衡的宪政体制构架中，法院（检察院）是独立于政党、政府

与议会的司法机构，直接对宪法与法律负责，他们所首先要

维护的就是宪法与法律的尊严，解释法律并保证法律的准确

实施。因此，在法院（检察院）完全具备独立意志的情况下

，对于任何一个犯罪嫌疑人做出有罪或无罪的判决都是慎之



又慎的，必须完全以事实和法律作为依据，并且必须履行一

系列严格的司法程序，法庭的审判更是神圣，不仅有律师辩

护，有庞大的陪审团队伍，而且必须达到“排除合理怀疑”

的严格证明标准，在这样一种比较完善的体制运作之下，法

院（检察院）也因此能够最大程度地降低各类冤假错案的几

率，真正肩负起维护民权、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重任。 而反

观我国现有的政体构架，虽然宪法明确规定了法院依法独立

行使审判权、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的司法原则，但从

司法环境来看，我国远没有形成尊重司法权威的环境，社会

政治结构中一元化、集权化管理体制影响甚深，以权压法、

以言代法、以势欺法的现象在社会政治生活中还比较普遍，

法院、检察院还要受到来自地方党委与政府在条条框框内的

压力与制约，一些地方常常把党委对司法机构的领导混同于

个别党委“一把手”对具体个案的领导，严重干扰着司法机

关的依法独立办案，某些地方的法院、检察院甚至成为了少

数党委领导人剪除异己、打击报复的重要“专政”工具。同

时，虽然法律明确规定了“一府两院”对人大负责，政府与

法院、检察院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但是就法院、检察院的

行政级别比政府低半级，人事、财政、物资等方面受制于地

方政府的现状而言，这种平等只能是法律上的平等，人财物

方面的强大钳制成了某些政府首脑插手各类具体案件甚至左

右某些案件进程的重要手段。在此政体架构下，法院、检察

院因此也就无法摆脱各种强加于身的来自政党、政府、社会

的异己力量，最终必将沦落为权力的附庸、权势的工具，从

而也就无法给予普通百姓以真正地司法公正。 在权力与法律

的反复较量中，在人治与法治的尖锐对垒中，是尊重权力还



是尊重法律？是尊重个体的意志还是尊重法律的规范？我们

的警官、检察官、法官们确实是太难以把握与平衡这一微妙

的天平了，最后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把胜算的砝码放在权力与

个体意志的一边，我们实在不能因为这些残酷的司法现实就

把所有的责任都推诿在这些司法者的身上，因为我们的司法

队伍中确有不少敢于依法办案、不畏强权、公正执法的司法

者，但是在我国目前这种司法运行体制的总体框架下，谁也

无法保证他们不成为下一个刘振汉、下一个吕净一。 步入二

十一世纪的今天，当民众的权利还不是由法院、检察院等司

法机构来进行维护，而是由着大权在握的市长、书记们来进

行发号施令的时候，当人们还总是把冤狱的伸张与昭雪寄托

于海瑞重生、包公再世的时候，当法院、检察院仅仅成为一

个漂亮的花瓶当作民主、法制的摆设，走走过场的时候，试

问，这究竟是法制的现代化还是对法制现代化的无情嘲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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